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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對公司附屬子公司的重整申請情況更新

本公吿乃由陽光 100 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 13.25(1)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下之內

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十七日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如該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本公司收到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根據對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子公司溫州世和生態城開發有限公司提出的破

產重整申請作出的裁定。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溫州世和管理人（「管理人」）向溫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申請批准溫州世和的重整計劃（「重整計劃」），該計劃已在第一次債權人會

議上獲得批准。及後，本公司收到了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日期二零二三年二月二

十四日的民事裁定（「裁定」），該裁定批准並通過了債權人會議上通過的重整

計劃決議。因此，溫州世和的破產重整程序已經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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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重整計劃，重整計劃將由溫州世和執行，管理人承擔管理和監督的職責，溫

州世和的資產被劃分為重整資產和非重整資產。對於部分重整資產，代建方將被

委託以提供代建及品牌服務，並在管理人的監督下尋求不超過人民幣 4 億元的外

部融資，以支付代建成本。非重整資產將依據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的特定資產管

理及變現的步驟予以處置，管理人將監督溫州世和對資產銷售收入和其他應收款

項的回收。重整計劃執行期限為四年，四年後，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可根據管理

人或溫州世和的申請，作出重整計劃執行完畢的裁定。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溫州世和的總收入、利潤和資產分別占

本集團經審計收入、利潤及資產的 5%以上。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未經審計的管理報表，溫州世和的總資產和總負債分別約為人民幣 40.7

億元和人民幣 38.07 億元。本公司預計上述事件對本集團業務經營、財務狀況及

償債能力有潛在負面影響，本公司將進一步尋求外部專業機構的意見，包括但不

限於律師及審計師，以確定溫州世和在會計處理上是否仍然為本集團間接全資子

公司，及其他對公司財務報表及營運的影響。本公司將繼續積極與相關債權人、

重整計劃管理人進行溝通，並尋求專業機構的意見，努力制定並實現尊重維護所

有利益相關方權利的債務解決方案。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該事項的任何進一步發展，並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以及

上市規則的規定作出進一步公告，以便在適當時通知其股東。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二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

停買賣，直至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及二零二二年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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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陽光 100 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易小迪

主席兼執行董事

中国北京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日

於本公吿日期，執行董事為易小迪先生及范小冲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曉華女士及王功權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雲昌先生、黃博愛先生及李春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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